115年度苗栗縣客家歌謠、八音暨採茶戲推廣計畫
1、 依據：客家委員會客家文藝復興補助計畫115年「客家文藝研習」。
2、 計畫目標：
(1) 藉由課程研習，展現本縣長期深耕客家文化之成效，並鼓勵年輕世代加入傳唱行列，宣揚傳承客家傳統歌謠、八音與採茶戲曲的重要性。
(2) 舉辦成果匯演，讓團隊展現平日學習成果，相互觀摩交流，另評選表彰績優團隊，厚植客家文化的生命力，成就客家文化的未來與永續性。
3、 辦理單位：
（一）指導單位：客家委員會、苗栗縣政府
（二）主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、鄉鎮市公所
（三）承辦單位：苗栗縣各立案社區社團等。

4、 計畫內容：補助縣內立案社區社團等開設客家歌謠、客家採茶戲及客家
         八音研習班等客家文化藝術研習課程為主，並以客語為教學
         語言為原則，必要時得以雙語教學，惟客語教學時間不得低
         於每次課程的三分之二。
5、 研習期程：115年4月1日起至8月31日，為期5個月課程內容。
              需上課10-15週，總計授課時數皆以30小時為上限。另苗栗

              縣政府文化觀光局(以下簡稱本局)將安排專業音樂教師巡迴
              教授歌謠音樂之欣賞或演唱，以培養學員們的一般音樂素養。
六、課程研習重點：
  （一）客家歌謠類：
1. 客家歌謠相關知識
2. 音樂基本訓練
3. 教唱客家歌謠(含傳統及流行)
  （二）客家採茶戲類(「三腳採茶」或「改良採茶」（「大戲」）：
1. 認識客家採茶戲等相關知識
2. 客家採茶戲基本功(含身段、唱腔等)訓練
3. 戲曲表演訓練
  （三）客家八音類：

1. 吹場樂音樂練習

2. 弦索樂(八音)音樂練習
七、成果匯演：

(1) 研習課程結束後，預計115年9月辦理成果匯演，其匯演內容作為爾後開班評選依據。成果匯演出演人數未達申請開班報名人數之80%以上，匯演成績將酌予扣分。
(2) 客家歌謠類每班演唱2-3首客家歌曲(需含傳統和流行)，演出時間8至12分鐘；客家八音類演出時間10-15分鐘；客家採茶戲類著重唱唸，每班須表演15至20分鐘的一齣客家採茶劇。
(3) 本局將聘請專家學者評比成果匯演成績，績優團隊將酌予發給獎
勵金。
(4) 成果匯演績優團隊評選以2隊特優、若干名優等為原則。前2名之
團體列為特優團體，除列入次年度補助團隊外，亦為當年度成果匯演的表演示範隊伍，不列入當年績優團隊之評選。
八、其他規定：

(1) 授課師資以開設3班（同類為2班）為原則，不得以他人名義登記為其他團體師資，若有開設2班（同類）以上者，以送件時間為開班順序，超過者即不予受理。
(2) 辦理地點：基於維護參與民眾安全，應擇交通便利之公共場所，並提供足夠的使用活動空間，且符合公共安全標準之建物（含消防設施）。
(3) 授課師資講師費以每小時1,000元計，歌謠班、八音班及採茶戲班         每班講師費皆以3萬元為上限，核定入選之師資不得更換，違者取         消補助資格，除有不可抗因素，經本局同意者不在此限。
(4) 客語歌謠班報名人數須滿25人以上，八音班及採茶戲班須滿20人以上，參與研習學員不得有跨團(同類)之情事。
(5) 申請表之上課時間、內容請確實執行，並需提供授課期間照片於成         果報告中呈現，上課期間若需調課，以變更2次為限，且須先來函         告知本局。(若情況緊急，可先來電告知，再補送公文)。
(6) 教唱之歌曲請依法取得授權或採用公開版權之歌曲、劇本，如提供      自製伴唱帶者或自創劇本，請提出原版或相關授權證明，如有歌曲授權費之需求，原則每首補助6000元為上限，且每班以補助3萬元為上限（實際補助金額由客委會核定，且授權歌曲應於成果匯演演唱，核銷結案時檢附相關佐證資料覈實補助）。
(7) 成果匯演可採樂器或伴奏帶伴奏。
(8) 成果匯演各表演團體現場演出所需播放的伴奏帶，請依照演唱順序重新燒製，不能有共用的情況發生，以利演出的順利進行。
(9) 研習期間本局或客委會將派員不定期訪視，若訪視時發現有未上課或師資不符等情事，不得列入當年度績優團隊，次年度將不予補助。  

(10) 成果匯演補助經費每班以新臺幣1萬元為上限，如有增加經費需求，          由補助單位自籌。補助經費核銷僅限成果匯演當天之交通費、道具         費、服裝費(限租借、洗滌，不得購買衣服)、茶水、誤餐費等。
(11) 獲補助團體應將所學融入日常，積極參與在地民眾之喜慶活動，將所學廣泛應用在社區日常，並列入年度成果報告。
(12) 教室內請張貼或註明明顯標示指導單位為客家委員會之文宣、布條或字樣。
(13) 獲補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之負責人，如有違反性別平等相關法令規定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或主管機關認定者，得視情節輕重追回部分或全部補助款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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